
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 

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

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《未来三

年股东回报规划（2022-2024）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等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

生产经营情况，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，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

来发展相匹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该议案

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关于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的独立意见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结合经营管理实际需要，及时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各项监督

制度体系，不断优化各项业务流程，对公司层面的制度和流程进行了重新修订，

健全和完善了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内部控制体系。公司董事会出具的《2022

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、内

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，公司的内控体系与相关制度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

要求和发展的需要，我们同意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 

 

关于董事、高管 2022年度薪酬情况的独立意见 

2022 年，除在股东单位领取薪酬的董事之外，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管人员薪

酬发放情况严格执行公司薪酬管理制度，根据管理岗位、职责、年度工作任务业

绩考核情况、安全生产等因素考核发放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，

有利于推动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

因公司 2022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重组标的公司窑煤集团在前期主辅分

离过渡期间，形成辅业公司甘肃瑞赛可循环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对窑煤集团的

资金占用，截止 2022 年 7月，甘肃瑞赛可循环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全部

归还了占用资金。除此之外，截止 2023年 3月 31日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

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，公司对外担保严格控制风险，不存在为控股

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 
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

1、2022年，因收购农升化工、煤一公司、华能公司以及重大资产重组发行

股份购买窑煤集团 100%股权，导致公司关联方发生了较大变化，关联交易实际

发生额与年初预计存在差异，该差异金额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业务开展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公司拟提交董事会审议《关于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 2023年

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公司所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生产经

营所必需事项，预计依据充分，交易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

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

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

 
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1、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年日常关联交

易实施情况及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根据规定，公司 3 名关联董事

回避表决，出席董事会的 8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并通过了上述议案。董事会

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2、公司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综合考虑了关联方资质、业务能力和履约

能力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交易定价公允，交易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

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利益。我们同意

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 

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

鉴于独立董事魏彦珩任期满 6年，董事赵昆仑、韩振江因工作调整已辞去公

司董事及相关职务，造成公司董事会职务空缺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公

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刘新德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

人，武威、李青标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我们审阅了上述候选

人的职业、学历、职称、详细工作经历、兼职等情况，未发现有违反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情况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，或者禁入尚未解

除的情况。我们认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规文件的规定。我们同意将上述人员作为

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。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魏彦珩、田松峰、周一虹、陈建忠、袁济祥 

2023年 4月 28日   


